
本报讯（通讯员 王亚娟 记者
张楠）近日，河间一名未满月的孩子
呛奶后处于半昏迷状态。危急时刻，
河间交警大队两名交警出警归来发
现此事，驾驶警车将孩子送到医院，
使其得到及时救治。

11月 27日 20时许，在河间市教
育局家属楼内，一名未满月的孩子吃
奶时被呛到，引发剧烈咳嗽并呕吐。

很快，孩子处于半昏迷状态。情况危
急，孩子的妈妈和奶奶焦急地抱着孩
子下楼去医院，却迟迟打不上车。正
在这时，刚刚处理完一起交通事故的
河间市交警大队事故中队民警张冲、
蔡肖驾车途经此处，看到孩子妈妈和
奶奶慌乱地招手求助。两人停车了解
情况后，立即让孩子的妈妈和奶奶坐
上警车，并打开警灯，拉响警报，在确

保安全的情况下，很快就将他们送到
河间市人民医院急诊中心。

车刚一停稳，两名民警便跳下车，
帮着给孩子挂号、找医生。直到医生接
手治疗后，两人才转身离开。由于治疗
及时，孩子转危为安，当晚出院。孩子
的父亲辗转得到了两名民警的姓名
后，和妻子赶到河间交警大队，送去一
面锦旗，表达全家人的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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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听到别人电话 特警立即上前劝阻
帮助一名被骗群众避免损失7万余元

审结案件不算完 法官群里搞追踪
随时化解双方矛盾并督促履行

本报讯（通讯员 张利娜 徐雅
杰 记者 张楠）近日，海兴县人民法
院法官在审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后，又给双方做起“追踪服务”，督
促被告履行了全部还款义务，有效避
免了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刘明（化名）向李小（化名）借款
5000元。借款到期后，李小多次向刘
明催要欠款，刘明却一直拖欠不给，
这一拖就是 4年之久。为此，两人产
生纠纷。李小向海兴县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刘明偿还借款 5000元及
利息。

海兴县人民法院法官受理案件
后，第一时间与刘明取得联系，了解

情况。法官得知，刘明家几年前发生
重大变故，他为此一直未能偿还借
款。刘明表示，他现在已经找到工作，
希望能与李小协商分期还款。法官随
即联系李小，向他说明了刘明一直未
还借款的原因。在法官的劝解下，李
小也理解了刘明的处境。最终，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约定刘明分期还款的
事宜。

案件虽然审理终结，但是让法官
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两人协议约定的
第一笔还款期限很快到了，李小却没
有收到刘明还的钱。“法官，被告该还
第一笔分期款了，但是他没有打款，
我想申请强制执行。”李小急切地给

法官打去电话。“别着急，我联系被
告。”法官安抚好李小后，随后向刘明
了解情况。

法官经过了解得知，刘明当月没
有按时拿到工资，因此没有按时还
钱。次日，刘明拿到了工资，又向法官
咨询如何转账给李小。为了彻底了结
纠纷，法官将李小和刘明加为微信好
友，建立了微信群，开启掌上“售后服
务”模式。法官时时跟进督促刘明履
行还款义务。每当出现刘明不能如期
还款的情况时，法官就跟进督促，让
双方能友好协商解决，避免案件进入
执行程序。11月16日，在法官的努力
下，刘明终于将全部欠款还清。

本报讯（记者 张楠）“幸好你
们及时劝阻，不然我就被骗了。太
感谢你们了！”市民张某感激地向
民警说。近日，沧州市公安特警支
队民警在入户走访期间，及时劝阻
市民张某向诈骗分子汇款，让她避
免了7万余元损失。

11月 30日下午，沧州市公安
特警支队民警在入户走访时，听到
一名群众在电话里提到“账户转
账”等话语。民警立即警觉起来，上
前询问缘由。

原来，就在民警走访前约1小
时，市民张某在 QQ 上添加了一
人，对方自称是她的“孩子”。她认
为是她在外上学的孩子发来的消
息，并没有怀疑。“孩子”告诉她，学
校邀请“清华大学老师”来学校开
展培训，他想参加，但需要交培训
费。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张某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她在“孩

子”的指引下添加了“教务处陈老
师”的QQ号。“教务处陈老师”表
示，培训班名额有限，目前价格很
优惠。“陈老师”一直催促张某尽快
向指定账户转账7.2万元培训费。

在了解事情原委后，民警仔
细查看了张某的聊天信息，确认
张某遇到了网络诈骗，当即劝阻
她停止转账，以免财产遭受损失。
随后，民警对张某讲了反诈知识，
并引导她下载安装了“国家反诈
中心”APP。

警方提醒：不要轻易相信网络
上的“熟人”，更不要轻易添加好
友。如果有人自称“熟人”“领导”，
通过社交软件或短信，以各种理由
诱导你汇款，请务必通过电话、见
面等途径进一步核实确认，切不可
未经核实随意转账汇款，更不要透
露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
等信息。

民警外出遇求助
帮迷路老人回家

本报讯（通讯员 孔大龙 孙明明 记
者 张楠）近日，河间交警大队宣传中队
民警外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时，帮
助一名迷路老人搭乘上回家的大巴。

11月30日上午，河间交警大队宣传
中队民警驾驶警车外出开展“122”交通
安全宣传活动。在河间市团结大街与诗
经西路交叉路口，他们遇到一名老人招
手求助。民警当即停车，询问老人情况。
原来，老人是河间米各庄人，独自到河间
市区看病。看完病离开医院后，老人迷路
了，找不到回家的大巴。他腿部患有静脉
曲张，此时已经疼得走不了路了，只好向
民警求助。

了解情况后，民警当即将老人扶上
警车，驾车将老人送到车站。大约5分钟
后，民警将老人安全送上了返回米各庄
的大巴，这才放心离开。

近日，沧州市强
制隔离戒毒所民警联
合沧州市司法局工作
人员来到沧州师范学
院，开展以“远离毒
品 预防艾滋”为主题
的预防艾滋病禁毒宣
传活动，倡导广大师
生正视艾滋病、预防
艾滋病、远离毒品，树
立正确的生活态度。

魏志广
何学林
张向森 摄

热心群众拾金不昧
民警联系失主归还

本报讯（通讯员 曹国新 沈括 记
者 李圣哲）近日，热心群众石大勇捡到
一个装有3500元现金及部分卡、证的钱
包，交给高速交警。高速交警几经周折，
将钱包归还失主。

近日的一天下午4点半左右，高速交
警黄骅大队民警在荣乌高速天津方向黄
骅北检查站执勤时，遇到一位名叫石大
勇的货车司机求助。石大勇称，自己在滨
州服务区捡到一个钱包，钱包内有 3500
元现金、身份证、社保卡和两张银行卡。
他急于赶路，请民警帮助寻找失主。

几经周折后，民警联系到失主户籍
所在地的派出所，最终通过派出所与失
主取得联系。据失主称，钱包是他在服务
区加油时遗失的。民警通过视频连线的
方式确定失主的身份后，经失主同意，以
邮寄方式将钱包归还失主。

婴儿呛奶半昏迷 交警遇见忙送医

特警支队民警走访群众，宣传反诈知识 本报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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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榆 轩 律 师 事 务 所
免费 咨询热线：吴志彪13582673877 张丙帅15632788117 杨秀霞
我所欢迎有司法资格和执业经验的优秀律师加入我们的团队

我所现招聘具有
司法资格的实习律师，
有保底工资，待遇面议。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朝阳街泰合财富壹号C座2楼河北榆轩律师事务所 办公室电话：0317-2083783


